武昌首义学院
院教〔2020〕56号


关于开展2020年实习实训基地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武昌首义学院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院教〔2020〕51号）文件要求，教务处将组织开展2020年实习实训基地专项检查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一、检查时间
2020年12月3日至12月31日。

二、检查对象
各学院推荐的实习实训重点建设基地（外国语学院2个，其他学院3-4个，其中省级及以上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须有1个）。重点检查近三年接纳实习学生数量、开展实习项目情况、教学效果，实践教学材料是否完整等。
三、检查内容
1.基地挂牌情况；
2.基地情况简介；

3.基地接受我校学生就业情况；

4.双方单位基地负责人、联络人、指导教师的基本情况等资料；
5.学生分专业实习计划、实习大纲、指导书等实习教学指导文件；
6.实习学生工作的具体安排（含学生名单、实习单位的指导教师等信息）、学生实习日志、实习报告、实习工作总结等材料；
7.实习实训基地共建的其他材料（如科研课题、共同制定的实习指导书等）；
8.访谈单位负责人、联系人及指导教师，了解我校学生实习总体情况、实习内容、安排以及学生表现、对知识掌握的情况以及实习大纲要求执行情况等。

以上2-7项材料到实训实训基地单位现场查阅，需提供近三年该基地接受我校学生实习的相关材料。

四、工作要求

1.各学院在进一步统筹协调的基础上落实本单位实习实训重点建设基地名单，并填写《武昌首义学院重点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简况表》（附件1），12月2日前发至邮箱： 1072957244@qq.com，联系人：陈天宇。
2.各学院推荐的重点建设实习实训基地需提交纸质《武昌首义学院重点建设实习实训基地资料汇编》（模板参考附件2），于2021年1月8日前送交教务处实践与质量管理科（行政楼206室）。
3.教务处在与各学院协商的基础上，确定每个基地的具体检查时间，12月3日起，组织人员与学院一起前往实习实训基地现场考察，访谈基地负责人、联系人及指导教师。

附件: 1.武昌首义学院重点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简况表

2.武昌首义学院重点建设实习实训基地资料汇编
  武昌首义学院

2020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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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武昌首义学院重点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简况表
	序号
	基地名称
	详细地址
	车程时间
	学院名称
	面向校内专业
	近三年接纳学生数
	主要开展实习项目

	
	
	
	
	
	
	
	

	
	
	
	
	
	
	
	

	
	
	
	
	
	
	
	

	
	
	
	
	
	
	
	


附件2：

武昌首义学院
重点建设实习实训基地资料汇编
学    院：                      
基地名称：                      
面向专业:                        
校内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基地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分管院长签字（盖章）：              
武昌首义学院教务处制
2020年11月
目录（参考）
1.单位概况
1.1规模/等级
1.1.1单位简介
1.1.2证明材料（营业执照等）
1.2教学场所及设施
1.2.1基地协议书
1.2.2教学条件简介（设备、食宿、环境、安全等）
1.3教学队伍
1.3.1实习基地指导人员名单
1.3.2学校参与指导实习人员名单
2.校企合作开展情况
2.1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情况
2.2共同开发课程、科研与学术交流情况
3.管理规范
3.1规章制度
3.1.1基地制定的学生实践相关规章制度
3.2教学过程档案
3.2.1实习教学指导文件。近三年接受实习的学生分专业实习计划、实习大纲、指导书等实习教学指导文件。
3.2.2实习过程与效果。近三年接受实习的学生工作具体安排（含学生名单、实习单位的指导教师等信息）、学生实习记录（如实习日志、考勤表、成绩表等）、实习成果（优秀实习报告）、实习工作总结等材料。
3.3 相关视频、图片资料
排版要求：
正文列示的小标题层次应分明，其中一级标题、二级标题为宋体，小四，加粗。正文内容：宋体,小四；段落首行缩进2字符，行间距固定值设为22磅。文中所有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均用Times New Roman；表格总宽度不得超过文字宽度，一般设置为14cm，表格中文字为宋体，五号。所有照片请裁剪大小一致并居中排放，宽度不得超过文字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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